
 

 

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 

已通過的特別會議記錄  

 

 

日期：二Ｏ一二年八月八日 (星期三 )  檔號：A F  C P A  0 1 / 1 / 0  

時間：下午二時三十分  

地點：漁農自然護理署 (漁護署 )總部7 0 1室  

 

 

出席者  

 

譚鳳儀教授 ,  B B S ,  J P  

主席  

 

艾加里博士  

委員  

趙麗霞教授 , J P  

周國强先生  

朱利民教授  

侯智恒博士  

許美嫦女士 ,  J P  

李誠寬博士  

羅寶文女士  

吳祖南博士 ,  B B S ,  J P  

鄧竟成先生 ,  G B S ,  P D S 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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狄志遠先生 ,  B B S ,  J P  

廖季堅獸醫 ,  J P   署理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  

區偉光先生 ,  J P  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 

    (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)  

陳佩儀女士    地政總署助理署長 (產業管理 )  

許國新先生 ,  J P  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( 2 )  

吳孟冬先生 ,  J P   水務署助理署長 (發展 )  

 

秘書  

曾昭燁先生      漁護署助理秘書 (委員會 ) 1  

 

列席者  

 

漁護署人員  

沈振雄先生       助理署長 (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)  

梁智航先生       高級郊野公園主任 (西北 )  

吳國恩先生       署理高級郊野公園主任 (東南 )  

 

梁榮亨先生  

規劃署  

王愛儀女士     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新界區總部1  

 

因事缺席者  

張玿于女士  

關秀芸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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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振揚博士 ,  M H  

黃容根議員 ,  S B S ,  J P  

黃志光先生 ,  J P    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
蘇應亮先生       規劃署助理署長 (新界區 )  

蔡志滿先生    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 
       (康樂事務 ) 3  

鍾少文先生       海事處助理處長 (港口管理 )  

 

 

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致開會詞  

 

1 3 7 / 1 2   署理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廖季堅獸醫 ,  J P代表郊野公園

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黃志光先生 ,  J P ，恭賀主席獲頒授銅紫荊星

章。  

 

主席致開會詞  

 

1 3 8 / 1 2   主席歡迎各人出席會議，特別是首次出席會議的署理漁

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廖季堅獸醫 ,  J P，以及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

新界區總部 1 王愛儀女士。  

 

1 3 9 / 1 2   主席

1 4 0 / 1 2   

告知委員，為方便撰寫會議記錄，既定的做法是在

會議期間進行錄音。當會議記錄獲得通過後，便會把有關的錄音銷

毀。  

 

主席 解釋，是次會議旨在請委員對援引《郊野公園條

例》的法定程序，以便把大浪西灣 ( 西灣 ) 、金山及圓墩的郊野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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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包括的土地” (“不包括的土地” )分別納入西貢東郊野公園、金

山郊野公園及大欖郊野公園一事提出意見。  

 

1 4 1 / 1 2   主席

I .   指定位於大浪西灣、金山及圓墩的郊野公園“不包括的土

地”為郊野公園一部分的建議  

告知委員，司馬文先生二Ｏ一二年八月三日代表 1 3
個環保團體發出的信件亦於會上提交，以供參閱。  

 

議程項目  

 

  (工作文件：W P / C M P B / 1 3 / 2 0 1 2 )  

 

1 4 2 / 1 2   主席請委員注意，任何委員如認為在有關的指定建議上

有利益衝突，應在開始討論此議程項目前申報利益。  

 

1 4 3 / 1 2   主席申報，她是香港地球之友董事，但實際上沒有參與

此事。委員一致同意主席可繼續主持會議。  

 

1 4 4 / 1 2   侯智恒博士申報他是長春社理事會成員。  

 

1 4 5 / 1 2   吳祖南博士 ,  B B S ,  J P申報他是長春社理事會成員，也是

香港觀鳥會副主席。  

 

1 4 6 / 1 2   主席認為委員已充分作出申報，他們不應對此事及司馬

文先生來信所提出的要求參與太多。委員對此沒有其他意見。  

 

  (狄志遠先生 ,  B B S ,  J P 於此時加入會議。 )  



 

5 
 

 

1 4 7 / 1 2   沈振雄先生向委員簡介第W P / C M P B / 1 3 / 2 0 1 2 號工作文

件。  

 

  (許美嫦女士 ,  J P 於此時加入會議。 )  

 

1 4 8 / 1 2   一名委員詢問，西貢區議會聆聽過專責小組的報告後有

否重新考慮其立場。沈振雄先生就此回答說，他沒有出席西貢區議會

二Ｏ一二年七月十七日的會議，他從西貢民政事務處得知，西貢區議

會已簡介專責小組的報告，但沒有特別在會上討論。  

 

1 4 9 / 1 2   一名委員認為當局在援引法定程序時，不應漠視公眾的

反對意見及關注的事項。  

 

1 5 0 / 1 2   沈振雄先生回應該名委員的詢問時表示，總監打算一次

過就取代已批准的西貢東郊野公園、金山郊野公園及大欖郊野公園地

圖的事宜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尋求指示。他解釋說，三項指定

建議的法定程序相同，為節省資源及精簡本委員會的工作，宜一次過

處理這些建議，包括處理對三份未定案地圖所提出的反對。至於改善

西灣的管理及情況的具體措施，漁護署會在三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指

定為郊野公園一部分後，推行適當的管理措施及服務，例如收集垃

圾、清潔服務、保養現有遠足徑及闢設新路徑等。其他政府部門已在

專責小組報告內，對西灣村村民的要求作出初步回應。關於改善西灣

村當地情況的其他措施，他相信西貢民政事務處會進行協調，其他部

門亦會樂於提供協助。至於成立聯絡小組或關注小組方面，沈先生指

出，當局一直透過各種渠道聽取社會人士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，管理

局亦非常樂意聽取當地居民的意見。事實上，漁護署的負責人員已多

次就西灣事件與鄉議局、鄉事委員會及當地村民會面，並聯同專責小

組，就西灣村村民的關注事項及要求，與他們進行廣泛而且有用的討

論。  

 



 

6 
 

1 5 1 / 1 2   主席補充說，一些西貢區議員在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八日

的專責小組會議上表示，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有垃圾的問題，當地

村民得自行收集垃圾。西貢區議員得悉，若該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納

入西貢東郊野公園，政府將會撥配更多資源，提供垃圾收集及清潔服

務。  

 

1 5 2 / 1 2   一名委員認為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尋求指示的妥

善做法是把三項建議一併提交。他對可能出現綑綁式影響的情況表示

關注，即一旦某項建議遭受阻撓，則三項建議全都受拖延。  

 

1 5 3 / 1 2   沈振雄先生回應該名委員的關注，表示經權衡各項因素

後認為，一批過提交三項建議會較為合適。他指出，每項建議會按個

別情況加以審議。考慮到處理反對所需的時間及資源，管理局認為本

委員會一併處理三項建議，會更有成效及效率。  

 

1 5 4 / 1 2   一名委員支持把有關的 “ 不包括的土地”納入郊野公

園，同時指出專責小組的報告內容合理中立，並非一面倒反對有關建

議。他亦相信，當局現時的架構及管理模式足以處理此事，因此，當

局應按照《郊野公園條例》的既定程序處理該三項建議，而不應附加

特定條件，例如成立關注小組等，以取得有關方面的同意。他認為，

在指定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後政府部門會採取的優化措施屬另一課

題，不應成為贊成指定建議的條件。  

 

1 5 5 / 1 2   一名委員贊同該名委員的意見，認為不應以成立關注小

組作為條件。他建議當局訂立妥善的機制，以便在指定工作完成後繼

續與西灣村村民保持溝通，方便日後迅速處理村民所關注的事項，而

政府與村民亦可維持有效的對話。沈振雄先生

1 5 6 / 1 2   一名委員支持有關的指定建議。他表示，指定西灣 “ 不

包括的土地”的建議符合專責小組的要求。此外，從保育及村民利益

表示，管理局承諾會在

指定工作完成後與村民保持更直接的聯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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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角度來看，指定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是較合適的措施，因為當局

會為西灣投放更多資源。  

 

1 5 7 / 1 2   主席就該名委員的查詢指出，專責小組在二Ｏ一二年六

月十八日的會議上獲悉，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已納入發展審批地區

圖 (審批圖 )，在審批圖刊憲後三年內將會指定為郊野公園的一部分，

或者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 (大綱圖 )。如果該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獲指

定為郊野公園的一部分，政府便會為該區投放資源。另一方面，如果

該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納入大綱圖，在該土地內進行私人土地發展，

可能不獲城市規劃委員會 ( 城規會 ) 批准，而政府亦可能不會投放資

源。她強調，該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不會回復至未納入審批圖前的沒

有規劃管制狀況。此外，她認為指定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的法定程序，

不會與擬備大綱圖的法定程序同步進行。她亦認為指定土地是較合適

的措施，因此當局應優先就指定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的建議援引法

定程序，而規劃署則會暫時擱置擬備大綱圖的工作。  

 

1 5 8 / 1 2   王愛儀女士表示，就保育及資源分配的角度而言，規劃

署十分支持把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指定為西貢東郊野公園一部分的

建議。規劃程序方面，她表示由於該幅土地將會指定為西貢東郊野公

園的一部分，規劃署不會擬備涵蓋該土地的大綱圖，此舉會向公眾傳

達清楚的信息，表明該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將會指定為郊野公園的一

部分，而不是納入法定規劃圖則。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，上述審批

圖的有效期為三年，在二Ｏ一三年八月六日完結，因此，如果指定建

議的法定程序未能在該三年期限完結前完成，城規會便會徵求行政長

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把期限延長一年。延長期限是最後的辦法，以提

供時間完成法定程序 (包括就反對進行聆訊 )。  

 

(羅寶文女士於此時加入會議。 )  

 

1 5 9 / 1 2   一名委員詢問，如果指定西灣 “ 不包括的土地”的建議

不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，而擬備大綱圖的工作又未能在審批

圖的有效期完結前完成，其間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是否仍受法定管

制的規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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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0 / 1 2   王愛儀女士回答說，各相關部門會保持密切聯繫，以監

察落實有關指定建議的進度，並在需要時擬訂跟進工作。如情況需

要，相關部門 (包括規劃署 )會就保護該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的最合適

措施，徵詢漁護署的意見。由於至今公眾及環保團體的反應相當正

面，她對總監能夠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所需法定程序審慎樂觀。  

 

1 6 1 / 1 2   主席表示，總監在援引《郊野公園條例》的法定程序，

把已批准的郊野公園地圖予以取代方面具有豐富經驗，因此，有關指

定建議的結果不久便會知悉。由於本港不會容許法律真空期出現，她

相信法定圖則定可及時擬備。至於指定該三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的建

議在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時是否綑綁在一起，根據她的經驗來

看，三項建議不應被視為綑綁在一起，因為一批過提交行政長官會同

行政會議的其實是三份未定案地圖，而非一份地圖。行政長官會同行

政會議可把個別已批准地圖交予總監，以便把其取代。她以大綱圖通

常分批或分階段呈交城規會為例，說明一批過呈交數份地圖是常見做

法。因此，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未定案地圖並非綑綁在一

起。她補充說，法定程序提供了充足時間及機會，讓公眾及相關持份

者表達意見。本委員會及總監只須按照時間表行事便可。  

 

1 6 2 / 1 2   沈振雄先生回應一名委員的詢問時表示，總監會把三份

未定案地圖刊憲，供公眾在 6 0 日內查閱，同時會在中英文報章刊登

公告。任何人如因未定案地圖而感到受屈，可在該 6 0 日期間內提出

反對。總監會在提交反對的限期的最後一日起計六個月內，把三份未

定案地圖連同一份載有反對及申述的附表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
議，以待批准。因此，總監必須在限期內完成法定程序。他亦表示，

管理局會向郊野公園委員會簡介，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納入相關郊野公

園後會設置的設施和實行的措施。  

 

1 6 3 / 1 2   一名委員支持把三幅 “ 不包括的土地”指定為郊野公園

一部分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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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4 / 1 2   一名委員全力支持指定三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為郊野公

園一部分的建議，並表示此舉有助把本港的生態旅遊業提升至更高層

次。她建議，當局在合理平衡保護環境與市民及遊客享用郊野公園設

施兩方面的需要後，應考慮在大浪西灣興建碼頭，令該處交通更便

利。她亦建議，在指定這些“不包括的土地”後，當局應在這些土地

提供營地及燒烤場等康樂設施。  

 

1 6 5 / 1 2   一名委員支持指定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為郊野公園一

部分的建議。他認為當局應發展連接有關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的交通設

施，方便市民 (特別是一家大小 )前去，同時應就有關土地的管理及康

樂設施擬訂方案，令公眾更支持指定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的建議。  

 

1 6 6 / 1 2   一名委員贊成繼續與西灣村村民保持溝通，因為現時仍

有反對意見。他指出，管理局應與西貢民政事務處保持更緊密的溝

通，使當局更能掌握民情。他強調，在西灣“不包括的土地”納入郊

野公園後村民的利益會因土地用途有管制而受影響的情況，並不存

在；反之，屆時隨着當局改善該處的環境 並提供配套設施，村民將會

受惠。透過採取旨在達致雙贏的方針及保持溝通，應可消除村民的疑

慮，並解決他們關注的問題。  

 

1 6 7 / 1 2   沈振雄先生

1 6 8 / 1 2   

感謝本委員會支持指定三幅“不包括的土

地”為郊野公園一部分的建議。他承諾漁護署會盡力在二Ｏ一三年八

月或之前，完成有關建議涉及的所有法定程序。  

 

主席總結說，本委員會一致支持援引《郊野公園條例》

的法定程序，以便落實把大浪西灣、金山及圓墩的“不包括的土地”

分別指定為西貢東郊野公園、金山郊野公園及大欖郊野公園一部分的

建議。她提議當局盡快展開有關法定程序。第二，如有需要，委員亦

一致同意出席就反對進行的聆訊，因為聽取市民大眾及不同持份者的

意見十分重要。第三，本委員會期望能達致雙贏。她指出把“不包括

的土地”指定為郊野公園範圍，並不代表私人土地的業權將歸於政

府。上述指定建議旨在令有關“不包括的土地”有更完備的發展及管

理，以供公眾享用。第四，管理局應就所有郊野公園土地而非只是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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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這幅土地，與市民大眾 (包括村民 )繼續保持和加強溝通。她贊同委

員的意見，認為不應在郊野公園管理及與村民溝通方面，為西灣採取

與既定做法不同的特別安排。由於三幅“不包括的土地”屬新指定的

郊野公園範圍，委員有興趣了解這些土地在交通及配套設施方面的管

理和改善措施。她告知委員，由於市民未必會一致支持上述建議，委

員會可能要舉行更多會議，以聽取市民的意見。  

 

I I .   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1 6 9 / 1 2   主席告知委員，下次會議暫定於二Ｏ一二年九月二十八

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下次會議改於二Ｏ一二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舉

行。 ]  

 

1 7 0 / 1 2   會議在下午三時三十分結束。  

 

-完 -  

 

m n 2 6 9 7  


